
員工福利措施 
 
(1)保險方面： 

除法定勞健保外，另為同仁投保團體保險(壽險、意外險、住院醫

療、癌症險、重大疾病險)。 

(2)健康與安全方面： 

A. 公司十分重視員工，每年提供優於法規之定期健康檢查並主動協

助追蹤，確保同仁健康。 

B. 公司對員工健康管理是預防重於治療，廠區內設有桌球及跑步機

等健身器材，並定期開辦有氧健身操等活動。 

C. 為強化同仁之消防與防災意識，每半年聘請外部專業講師，舉辦

工安講座，並不定期進行消防演練。 

(3)旅遊方面： 

本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每年補助員工國內旅遊活動，並視績效達成

狀況提供同仁海外旅遊奬勵。 

(4)其他方面： 

本公司設自動販賣機、哺集乳室、職醫、廠護臨場服務等。 

(5)休假方面： 

公司比照勞基法給予員工年假，方便同仁彈性運用。 

(6)員工滿意度調查： 

公司每年實施「員工满意度調查」，以瞭解同仁對公司的認同及工作

的滿意程度，並列為未來調整之參考依據。 

(7)其他補助： 

除上述補助，另提供員工婚喪、生育、進修、膳食、員工宿舍等補

助，每季舉辦季會慶生、不定期電影欣賞、每年舉辦員工家庭日等

活動。 

2.員工進修、訓練情形 

本公司重視人力資源，為使公司各階層人員均獲得適當訓練，以提升人

員技能與素養，從而達成品質目標與成效。 

113 年度進修、訓練情形彙總如下表：               

訓練類別 課程數 人次 訓練時數 費用(新台幣元) 

專業/技術 35 53 336 125,712 

通識 2 51 53 12,190 

勞工安全 13 100 392 25,495 

管理才能 8 11 60 37,670 

 58 215 841 201,067 

 

 



3.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 

(1) 本公司依據「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訂有確定福利之退休辦法，適用

於民國 94 年 7 月 1 日實施「勞工退休金條例」前所有正式員工之服務

年資，以及於實施「勞工退休金條例」後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員工

之後續服務年資。員工符合退休條件者，退休金之支付係根據服務年資

及退休前 6 個月之平均薪資計算，15 年以內(含)的服務年資每滿一年

給予兩個基數，超過 15 年之服務年資每滿一年給予一個基數，惟累積

最高以 45 個基數為限。本公司按月就薪資總額 2.5%提撥退休基金，以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之名義專戶儲存於台灣銀行。另本公司於

每年年度終了前，估算前項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餘額，若該餘額不足給

付次一年度內預估符合退休條件之勞工依前述計算之退休金數額，本

公司將於次年度三月底前一次提撥其差額。 

(2) 自民國 94 年 7 月 1 日起，本公司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訂有確定

提撥之退休辦法，適用於本國籍之員工。本公司就員工選擇適用「勞工

退休金條例」所定之勞工退休金制度部分，每月按薪資之 6%提繳勞工

退休金至勞保局員工個人帳戶，員工退休金之支付依員工個人之退休

金專戶及累積收益之金額採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方式領取。 

(3) 本公司之大陸地區子公司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規定之養老保險制

度每月依當地員工薪資總額之一定比率提撥養老保險金，每位員工之

退休金由政府管理統籌安排，本集團除按月提撥外，無進一步義務。 

(4) 本集團之美國子公司員工退休辦法係依美國 401K 退休儲蓄計劃之規

定，所有正式任用之員工可按法定限額自願性提存薪資於個人退休基

金帳戶，美國子公司可依員工提存數在不超過各該員工薪資 8%之範圍

內相對提存於個人退休基金帳戶。 

(5) 民國 113 年及 112 年度，本集團依上開退休金辦法認列之退休金成本

分別為 NT$37,178 仟元及 NT$34,152 仟元。 

(6) 另本公司自民國 107 年度起，為支應委任經理人之退休金，按月依其

已付薪資總額之 4%提列退休金準備，經理人實際退休時，先自退休金

準備支應，如有不足，則列為當期費用，民國 113 年及 112 年度提撥之

經理人退休金分別為 NT$942 仟元及 NT$1,002 仟元。 

 


